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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班修課原則 
 

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5 年 8 月 11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6 年 5 月 1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7 年 3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一、  本所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。 

二、  本所博士班應修滿 29 學分（含博士論文 6 學分、必選修科目 23 學

分），其中博士班專門課程需至少選修一門，始准畢業。 

三、每學期修本所學分博一至少 3 學分、博二至少 3 學分。 

四、本所研究生每學期修習研究所及教育學程課程總學分數，不得超過

14 學分。 

五、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非中國語言文學相關研究所畢業之錄取者，入學

後需加修本系碩士班課程至少 9 學分，且不列入博士班畢業學分計

算。 

六、博士班選修外系所、跨校之科目，最多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的五分

之一，其學分應予採計為畢業總學分。並應於跨校選修前一學期向

系所提出跨校選修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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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班研究生閱讀典籍辦法 

 

民國 93 年 9 月 24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6 年 1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7 年 3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 

一、為加強本所博士班研究生相關學識及國學素養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於確定指導教授後在學期間，得閱讀論文指導教

授指定與研究論文相關之典籍論著五本，並分別撰寫心得報告交指

導教授評閱。並最遲應於提出博士論文初審時，繳交五本典籍論著

之書單。 

三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在學修課期間，得接受「加強國學素養閱讀計畫」

之指導及規定事項。圈點、閱讀書籍為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尚書》、

《禮記》、《易經》五本任選一本。閱讀期間，每學期撰寫讀書報告

六篇。 

四、以上二、三兩項規定事項需經指導教授及導師認可，交系主任檢查

後，始得申請論文口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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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語文學系碩博士班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辦法 

101-12-14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6-06-14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一、為輔導本系研究生從事專業研究，撰寫學位論文，健全本系學術研究領域

之均衡發展，特訂定本辦法。各班別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時，應

依本辦法規定辦理。 

二、申請時間：碩士班於入學後第一學年之第二學期開始至四月底結束。 

              博士班於入學後第二學年之第二學期開始至四月底結束。 

              如有中途更換指導教授者，另行規定。 

三、研究生應於規定日期內，將「指導教授同意書」繳至系辦公室。 

四、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具副教授(含)以上資格之專任

教師為原則；碩士班研究生（含日間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）申請學位論

文指導教授以本系助理教授(含)以上資格之專任教師為原則。 

五、研究生若因研究需要，需延聘非本系專任教師時，應同時聘請本系一名專

任教師協同指導，並提交系務會議討論通過。 

六、研究生學位論文之指導教授以一位為原則；若申請兩位指導教授共同指導，

衍生增加之論文指導及口試費用依學校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系專任教師每學年同意指導研究生，依「臺北市立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

支給超支鐘點費要點」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，每位教師指導日間碩士班研

究生至多六名，在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至多六名，博士班研究生至多三

名，合計不得超過十名。 

八、更換指導教授以一次為限，申請時間不受第二條時間規範，辦理程序依系

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九、凡非本系專任教師指導本系學生學位論文之撰寫，合各班別未畢業人數總

計以不超過四名為原則。 

十、本系碩博士學位各班別之任課教師，有指導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之義務。 

十一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本辦法未盡事宜，

依本校或本系其他相關法規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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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學位論文計畫書申報辦法 

 

民國 93 年 9 月 24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6 年 5 月 1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7 年 3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 

一、  本所博士班研究生自第三學年上學期起，得檢具學位論文計畫書一

式五份及學位論文題目申報表向本所申報學位論文計畫審查。(論

文計畫書內容須包含論文計畫部分及除緒論外的正式章節二章) 

二、  申報日期上學期為十月十五日以前，下學期為三月十五日以前。 

三、  學位論文題目申報表需經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後，在期限前提出。 

四、  指導教授如係校外人士，需增加一位本校專任教授為雙指導教授

（校外指導教授需註明其現職，通訊處及聯絡電話）。 

五、  學位論文計畫書經送校內、外學者專家審查並口考通過後，其意見

提供研究生參考修改，並將修改後之計畫書一份送本所存查（論文

審查與口試作業要點另訂）。 

六、  原已申報，如經指導教授同意而需更改題目者，可按規定重新申

報，並在申報單上加註「更改題目」字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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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辦法 

 

民國 93 年 9 月 24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 

一、本所博士班研究生須具備下列條件，始得申請參加博士學位候選人

資格考核： 

(一)修畢應修之科目與學分（指定之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合計不得

低於 21 學分）。 

(二)非中國語言文學相關研究所畢業之博士生應補修本所碩士相關

課程至少 9 學分。（不列入博士班畢業學分） 

二、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採筆試方式舉行： 

(一) 考試科目：1.主修科目（由系主任提出一科） 

              2.自選科目（由系主任提出，五科選二科） 

(二) 命題閱卷：1.校內委員 

2.校外委員 

三、前項資格考核成績有不及格者，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，但以二次為

限。 

四、資格考核，每年六月舉行一次。申請資格考核者，需於四月十五日

前提出申請。 

五、通過資格考核之博士學位候選人，得於在學期間內，徵得指導教授

之同意，申請參加論文口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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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學位論文初審辦法 

 
民國 93 年 9 月 24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7 年 3 月 18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一、  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經論文初審通過，並依審查意見修正論文初稿

後，方可申請學位論文口試。 

二、  學位論文初稿送審，上學期需於十月十五日以前，下學期需於三月  

十五日以前，經指導教授推薦，申請論文初審，初審時應繳交申請

表及指導教授推薦書各一份，論文初稿一式三份。 

三、  初審委員以校內、外委員至少一人擔任之，指導教授不列入審查委

員。 

四、  論文初審委員為各申請人學位口試之當然委員。 

五、  論文初審以書面審查方式行之，以一百分為滿分，七十分為及格，

平均未達七十分者，須待次學期申請時間內另提申請，其審查委員

另行議定。 

六、  初審委員就論文初稿評分外，如有任何修正意見，博士學位候選人

應就初審意見加以修正，並送初審委員覆閱簽字後，始擇期舉行正

式學位口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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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學位論文考試實施要點 

 
民國 93 年 9 月 24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96 年 1 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 

一、本要點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、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、本校

及本所有關規定訂之。 

二、申請學位論文考試資格： 

（一）修業期間至少修滿 29 學分（含必修課程）。 

（二）非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畢業之博士生已補修本所碩士班課程至

少 9 學分（不列入博士班畢業學分）。 

（三）通過博士班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。 

（四）完成本所規定之閱讀典籍辦法。 

（五）修業期間內至少參加三次以上國際或全國學術研討會。 

（六）修業期間內至少在相關國內外有審查制度學術刊物發表二篇以

上學術論文。（如發表文章為聯名發表，需為第一作者發表方

可認可。） 

（七）通過學位論文初審。 

三、申請及考試日期：上學期十一月十五日前，下學期四月十五日前提

出申請。考試日期上學期十二月至一月間，下學期五月至六月間，

分別舉行。 

四、繳交資料： 

(一)指導教授推薦書一份。 

(二)學業成績單一份。 

(三)本所「閱讀典籍辦法」規定事項，經指導教授及導師認可之書

面文件。 

(四)口試用論文六冊。 

五、口試委員五人，除指導教授外，至少應有校外委員二人，由所長報

請校長聘請之。由所長商請委員中一人為召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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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論文口試以七十分為及格。不及格者，在修業期限內，得於次學期

或次學年申請重考，重考以一次為限，重考不及格者，勒令退學。 

七、考試程序： 

(一)考試委員召集人宣布論文考試開始。 

(二)研究生報告論文寫作過程及主要內容（約三十分鐘）。 

(三)由各論文考試委員開始口試，並由研究生即席答覆（約一百二

十分鐘至一百五十分鐘）。 

(四)研究生退席。 

(五)論文考試委員以無記名方式評定分數，交由召集人彙整。 

(六)研究生重新入席。 

(七)論文考試委員召集人宣布口試結果。 

(八)考試結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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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班同意認可之學術期刊 

 

民國 93 年 9 月 24 日所務會議修訂 

民國 95 年 6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 

一、各公私立大學院校出版之學報、學術期刊。 

二、各研究機構所出版之學術研究刊物。 

三、其他： 

孔孟學報 

孔孟月刊 

漢學研究 

書目季刊 

中外文學 

中國學術年刊 

國家圖書館館刊 

國立編譯館館刊 

故宮學術季刊 

東方人文學誌 

各大學學報 

（以上刊物均有審查制度） 

四、其他有外審制度，經系務會議認可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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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論文出版規範 

 

      民國 93 年 9 月 24 日所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2 年 8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 

 

 

一、A4 大小，紙質、磅數不限。打字裝訂，封面顏色每年一種，由本所

規定。 

二、一律採橫寫。封面及書背格式如下： 

 

 

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

博士論文 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教授 

 

 

（ 題   目 ） 

 

 

 

研究生：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

 

 

1.5cm

  

臺 北 市 立 大 學  

中 國 語 文 學 系  博 士 論 文  （ 題   目 ）

 

撰  民 國   年      1.5c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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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裡頁：第一頁為論文成績證明，次目次，次論文提要（約 2000 字），

次本文。 

四、書名號用《 》，篇名號用〈 〉，書名、篇名連稱者，以點區隔，

例： 

  《宋史》 

  〈讀陶詩札記〉 

  《史記．刺客列傳》 

  《詩經．周頌．思文》 

五、附註載在每頁下端。 

六、書末載參考書目： 

(一)專書需標著書名、作者、出版時間、出版處所，例： 

《四溟山人詩家直說》二卷（明）謝榛撰 明萬曆四十年盛以進刊

本 

《詩經評註讀本》裴溥言撰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臺灣三民書局四版

印本 

(二)單篇論文，需標著篇名、作者、期刊名稱、卷期、出版年月、頁

碼，如： 

〈中國人眼中的濟公活佛〉周純一撰《果農合作》504 期，1989 年

6 月 p.  -p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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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
中國語文學系研究生系外選修（跨校選修）申請表 

研究生姓名  
學

號 
 

日

期 
 

擬選修 

課程名稱 
 

授課教授姓

名 
 

擬跨修系所  

學分數  

課程內容  

系所務會議 

審查結果 
 

系主任簽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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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學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
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題目申請表 

研究生姓名  
學

號 
 

日

期 
 

博士論文題

目 
 

指導教授簽

章 
 

指導教授簽

章 
 

系主任簽章  

備註  

 

 


